
三亚中院干警走进学校开展普法教育活动。

三亚中院在中小学开展防范校园欺凌宣传教育活动。

三亚中院开展春季开学第一课普法教育活动。

开展护苗专项行动需要多方协同、密切配合。对此，三亚中院刑庭积极配
合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主动融入市域治理大局，助力构建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司法保障、家庭学校尽责、社会各界协同的未成年人保护新格局。

严格落实工作机制，强化沟通协调。根据部署要求，三亚中院刑庭认真执
行“月调度，季推进”工作机制，定期收集报送护苗工作进展，参加市“四防行
动”小组调度会，及时反馈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积极响应民政局、教育局、公安
局、市未保办等单位要求，上报专项行动举措、修改意见、情况报告等，确保信

息互通、工作同步。
深度参与专项工作，推动制度完善。三亚中院刑庭积极配合省人大常

委会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调研，参与三亚市校园及周边环境
专项整治、专门学校建设等重点工作，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司法参
考。联合三亚市检察院等单位出台《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违法犯罪人员入职查询和从业禁止制度的实施意见（试行）》《关于

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意见（试行）》，从制度
层面堵塞未成年人保护漏洞，构建起全链条防护体系。

融入地方治理体系，强化协同联动。三亚中院与公安、检
察、教育、民政等部门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在旅租业整治、
非法行医排查等工作中，推动将司法建议转化为治理成效；
在未成年人帮教中，与社区、学校、妇联等组织协同发力，为

未成年罪犯和被害人提供心理疏导、复学就业、生活安置
等多元帮扶，有效预防重新犯罪。

今日之孩童，明日之栋梁。呵护未成年人，就是
守护国家的未来火种、民族的生生之力。三亚中院将

持续深化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改革创新，提升审判
质效、延伸司法职能、构建专业护苗队伍，用心用

情做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守护好每一个
孩子的明天，让法治的阳光温暖每一个角

落。 （世鑫）

“给别人起难听的外号、画侮辱性的画，是不是校园欺凌？”
“如果你路过学校外面僻静角落，看到有同学被欺负，你会怎么做？”
“熊小毛的牙齿被打掉几颗，行为人会构成犯罪呢？”
……
4月3日上午，三亚和平学校的校园里不时传出热烈的讨论声。三亚中院

刑庭法官李力、龚晓梅走进校园，结合有关校园欺凌的案例为200余名师生带
来一堂别开生面的法治课。在趣味互动环节，同学们争先恐后回答问题，现场
气氛热烈。

“这堂法治课像一场及时雨”，该校老师表示，有趣的案例普法让抽象的法
律规定变得鲜活可感。

近年来，三亚中院组织法官定期开展“送法进校园”系列活动，专门选取与
在校学生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法律知识，以真实案例为切入点，着重讲解校园
霸凌、离岛免税品套购走私违法犯罪、未成年人防性侵、远离毒品等内容，以案
释法，教育引导青少年抵制不良行为，远离违法犯罪，自觉学法、懂法、用法。

“法院开放日”让法治教育更具沉浸式体验。结合“6·26”国际禁毒日等
重要节点，该院组织开展“法院开放日”活动，邀请三亚市第九小学等200多名
学生走进法院。同学们参观了法庭、诉讼服务中心，旁听了毒品犯罪案件集中
公开宣判。“原来法庭是这样的，法官叔叔阿姨判案这么严肃，我以后一定遵纪
守法。”参加开放日的学生小林感慨道。通过“庭审变课堂”的形式，同学们“零
距离”接触司法实践，对法律的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法治宣传延伸至社区与乡村。结合党员双报到，三亚中院在三亚市天涯
区金鸡岭社区设立“法律咨询服务点”，通过发放法律宣传资料、现场提供法律
咨询等形式，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家庭教育促进法以及审判
实践中的真实案例，详细地讲解了家庭教育、反家暴和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等方
面常见的法律知识，将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宣传和维权服务送到广大家长身边。

重视在审判业务中融入未成年人保护宣传工作，承办法官在办理未成年犯
罪和未成年人侵害他人案件的过程中，为当事人讲解与案件相关的刑法、未成
年人保护法知识，使当事人学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兼顾司法与普法，
助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法治环境，进一步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

从防范校园欺凌到守护网络安全，从禁毒知识、民法典宣传到防范犯罪侵
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为了让法治之花开遍三亚的每一个角落，三亚中院全
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和法治副校长制度，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法
治教育。

强化法治宣传引导，送上护苗“及时雨”

积极融入社会治理，打出“组合拳”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我
们始终坚持重拳出击、严惩不贷，让法律成为守护童年的坚不可摧的屏障。”
近日，三亚中院刑庭负责人坚定地表示。

据介绍，因三亚中级法院主要审理复杂、疑难、争议较大的涉未成年人
二审案件，该院刑庭坚持“难案精审”理念，组建专门合议庭，将经验丰富的
办案骨干充实到未成年人案件审理队伍中，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
和历史的检验。

在案件审理中，严格落实“刑事大要案报告制度”，对性侵未成年人、重
大恶性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第一时间上报省高院寻求指导。

精准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方面对犯罪情节特别恶劣、严重挑战
社会伦理底线的恶性犯罪坚决严惩，以司法威慑筑牢“不敢犯”的防线；另一
方面对主观恶性较小、有悔改表现的未成年被告人，注重教育挽救，帮助其
走出歧途。

在审理一宗侵害未成年人的恶性案件中，被告人称自己有精神病、拒不
认罪，承办法官顶住被告人亲属多次纠缠的压力，认真审查证据材料，从被
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和微信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找突破口，在二审期间再次
开庭后维持原判，判决被告人犯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罪、强奸罪，数罪并
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禁止被告人从事密切接触未
成年的工作，这一判决既彰显了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零容忍”态度，也向
社会传递了司法守护未成年人的坚定决心。

而对于那些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刑庭干警们则体现出更多的关爱与
精力。在审理一起涉未成年人案件时，承办法官发现被告人小龙（化名）系
留守儿童，因缺乏家庭关爱、交友不慎走上犯罪道路。案件审结后，承办法
官与相关部门联合成立家访小组，定期开展回访，耐心开展谈心教育，协调
解决小龙学习生活中面临的困难。

“感谢法官叔叔的关心，我一定好好改造，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家访中，小龙的表态真挚而坚定。三亚中院通过“审理+家访+帮教”的全链
条模式，力争让每一位罪错未成年人都能重燃生活希望，走向新生。

坚持公正司法，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

强化源头治理，撑起未成年人“保护伞”

“贵院《关于加强医疗机构管理的司法建议书》收悉，处理结果函复如下
……已开展非法行医专项检查、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及时处理人民群众关于
医疗纠纷投诉、医疗乱收费投诉举报事件等，全面落实司法建议。”

收到这封复函后，三亚中院刑庭法官们感到很欣慰：“没想到收到司法
建议后这么快就对建议照单全收、整改落实。”

复函中提及的案件，是一起假冒医生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该案被告人
是多次犯罪的刑满释放人员，通过购买伪造的医师资格证书，在三亚市某区
经营“中医馆”两年多时间，利用“医生”身份，以中医理疗为由多次引诱女性
至其医馆内实施侵害，其长期非法开设医疗机构从事违法医疗活动却未被
发现、查处，暴露出涉案地区职能部门在医疗机构管理方面存在不足。

为杜绝此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再次发生，三亚中院在结案后依法
向三亚市某区人民政府下发司法建议书。该区政府按照司法建议书提出的
进一步严格医疗机构管理，排查梳理辖区是否存在类似情形，完善防范非法
行医活动制度机制等内容进行了整改，完善了制度。该份司法建议书实现
了“审理一案，治理一片”的司法效果和制发初衷。

“犯罪止于源头，保护始于源头，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我们注重源头
治理，通过梳理案件发生暴露出的社会管理问题，以司法建议书、家庭教
育指导令的形式督促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综合履职，从根本上铲
除犯罪滋生的土壤。”三亚中院刑庭法官介绍道，截至目前，已针对旅
租业监管漏洞整治、医疗机构管理问题等向相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
书3份，收到整改反馈函3份，实现“一案一建议”并跟踪问效。

针对家庭监护缺位问题，该院刑庭依法运用家庭教育指导
令，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审理两起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时，法官发现被害人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监管不力等原因，导
致未成年人失管失控。

三亚中院刑庭及时向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明确要求其加强对未成年人的陪伴与保护，定期接受家
庭教育指导，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如今，两名收到指
导令的监护人已改善监护方式，定期与孩子沟通
交流，取得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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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中院推动构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新格局

乘风破浪护护“青苗”司法护航守守未来
幼学少年，担九州山河新篇；垂垂总角，承千年文脉薪火。
在南海之滨的三亚，椰风海韵滋养着万千少年成长，他们的健康成长，事关每个家庭的幸福安宁，事

关社会的和谐稳定，事关国家的长远发展。
自全省开展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以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立足审判职能，创新工作机制，全方位

筑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屏障，扎实推进护苗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成效，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法治蓝天。

三亚中院邀请中瑞管理职业学院师生代表旁听一起走私
普通货物案件庭审。

三亚中院举行“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专题开放日活动。

三亚中院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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